
內政部區域計畫委員會第 405 次會議紀錄 

時  間：107 年 3 月 22 日 (星期四 )下午 3 時  

地  點：本部營建署 6 樓 601 會議室 

主  席：葉主任委員俊榮       吳委員兼執行秘書欣修 代   

（依各級區域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10 條規定，因主任委員與副主任委員均
不克出席會議，經出席委員互推由吳委員兼執行秘書欣修代理主持） 

記錄：林煥軒、楊婷如  

出列席人員（略，詳後簽到簿） 

壹、確認第 404 次會議紀錄 

決定：因第 404 次會議紀錄陳核中，俟核定後於下次會議再

確認。 

貳、討論事項： 

第 1 案：審議高雄市「內門觀光休閒園區」開發計畫案 

決議： 

一、本案經委員會審議，尚符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之 2 第 1

項第 1款至第 5款許可開發之規定（詳附表）。 

二、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見五（二）、（十一），經申

請人修正相關圖示，明確說明基地範圍內 4級坡及 5級

坡以上之土地使用項目皆屬道路及綠地等未有建築行

為，尚符非都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總編第 16 點及

第 19 點規定，同意確認。 

三、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見五（一），有關本案未符

非都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總編第 14 點之基地連

接最小寬度不得少於 50 公尺之規定，經申請人補充說



明無法將園區右側台糖土地納入計畫範圍之理由，係台

糖希望租用後仍維持農牧用地，且該等土地現況為兼具

區域防洪及灌溉功能之水池，納入後亦無法規劃利用；

至於將南區基地納入範圍之必要性及合理性，係基於符

合市場發展、遊憩規劃並完整串連生態系統等三大需求，

且該區段係僅供遊客步行及公務車行駛，非屬避難疏散

道路，故不致對園區安全造成威脅，上開說明經委員討

論尚屬合理，依非都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總編第 14

點但書：「但經區域計畫委員會認定情況特殊且符合整

體規劃開發，並無影響安全之虞者，不在此限。」同意

本案基地之連接寬度未達 50 公尺之規劃方式。 

四、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見六（二）2. 查「與水源

供應、鄰近之交通設施、排水系統、電力、電信及垃圾

處理等公共設施及公用設備服務能相互配合者。」係區

域計畫法第 15 條之 2 規定明定之開發許可要件，本部

基於過往審議案件常有基地聯絡道路未及於許可前開

闢完成情事，故經委員會同意得以附條件於許可後始完

成聯絡道路之開闢，惟仍必須於土地異動登記前完成，

以避免異動登記後施工及使用行為無相關道路可供進

出，違反區域計畫法之許可要件，過往相關案例均循此

一原則辦理。本案經申請人說明因 10 公尺聯外橋樑有

部分位於基地範圍內（如橋墩基座），如未先行辦理該

段土地異動登記，將影響後續之施工。上開情形經委員

討論確與一般案情有別，且僅針對橋樑部分先行辦理土

地異動登記，亦不致產生前述後續開發行為與交通設施

配合之問題，同意將基地範圍內預留作為橋樑及相關設

施使用部分先行辦理土地異動登記，餘基地外聯外橋樑



之施工，仍應於全區土地異動登記前完成開闢。 

五、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見四（二），經申請人補充

說明本案無法於非都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總編第 

3 之 1 點各款都市計畫等區位開發之理由，係本案以

設置於山區為訴求，其區位及主要機能皆不適合於相關

都市計畫範圍推動，並已取得高雄市政府都市發展局

106年9月29日高市都發審字第10633591000號函同意，

經委員討論其理由尚屬合理，同意確認。 

六、第 2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見三： 

（一）有關園區經營管理部分，原則同意申請人說明，納入

本園區動物照護管理及動植物生態資源保育作法，補

充本案招商之生態旅遊性質定位、發展條件，且依據

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設法，設計相關招商協調及後續

開發之管理監督機制，以維持本案生態旅遊之本質。

並請申請人補充下列事項： 

1.有關本案保育中心設置於園區西南隅，距離主要動物

活動及棲息區較遠，請評估調整保育中心區位。 

2.將本案外來物種引進種類之評估及隔離措施等納入

開發管理機制中載明。 

（二）有關本案觀光效益，經申請人補充本案開發後與鄰近

地區之旅遊據點性質有所區隔且互補，未來可進行串

連以強化東高雄旗美九區生態旅遊資源，並提供遊客

近距離觀察及體驗自然生態與填補宋江陣活動期間

以外之空窗期，具有生態旅遊之觀光效益，經委員討

論尚屬合理，同意確認。 



七、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見五（三），經申請人說明

已將原封閉式滯洪池（編號 W3），調整為開放式滯洪池，

目前 3座滯洪池之形式皆為開放式，所設計之量體可滿

足滯洪需求；另園區內 2 座現有水池皆具有滯洪功能，

其集水區範圍皆無開發整地，池水僅供園區花木澆水之

用，無農作灌溉，因此，將維持 2座水池之功能及現狀，

經委員討論尚屬合理，同意確認。 

八、第 2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見五（七）經申請人說明未

留設之理由主要係因現況為水池或預留為滯洪設施，且

區外皆為雜林地，並補充 100 年 google earth 空照圖

佐證說明園區外周邊土地使用均屬天然形成，且現況融

為一體而無不相容情形，經委員討論尚屬合理，同意確

認。 

九、第 2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見六（一）2.經申請人計算

本案 PHV 值為 92.5pcu/h，經委員討論尚屬合理，同意

確認。 

十、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見一（一），有關本案垃圾

清運同意文件，經申請人取得相關機關（構）同意清運

文件，同意確認，並請納入計畫書載明。 

十一、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見一（四），有關本案基

地範圍是否已剔除第1級環境敏感地區之河川區域部

分，經申請人檢附經濟部水利署第六河川局 107 年 1

月 24 日水六管字第 10750009590 號函表示已將二仁

溪河川區域範圍排除於計畫範圍外，至該局建議考量

河川沖刷因素，退縮基地設施使用範圍 1節，查本案

已於臨河川區域範圍留設 10 公尺緩衝綠帶，同意確



認。 

十二、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見一（五），有關本案應

否取得排水計畫同意文件部分，經申請人檢附經濟部

水利署第六河川局 106 年 12 月 28 日水六規字第

10650181400 號及高雄市政府水利局 107 年 1 月 9 日

高市水區字第 10730236600 號函，本案非屬中央管或

市管區域排水集水區範圍內，無須提送排水計畫書，

同意確認。 

十三、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見一（六），有關本案之

放流水不影響下游農業灌溉排水功能之證明文件部

分，經申請人檢附臺灣高雄農田水利會 106 年 10 月

16 日高農水管字第 1060053390 號函，表示本案位於

該會灌溉區域外，同意確認。 

十四、第 2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見六（一）1.，經申請人

補充特殊節慶期間交通改善計畫，並重新模擬服務水

準提升至 D級，業經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107 年 1 月 15

日高市交運規字第 10730164100 號函表示無意見，同

意確認，並請申請人將以旗山轉運站做為私人運具及

大眾運輸轉接點之相關規劃納入計畫書載明。 

十五、第 2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見七，有關園區地質計畫

書內容，經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 107 年 3 月 2 日經

地質字第 10700062600 號函表示無意見，同意確認。 

十六、請申請人參照審查通過之本案環境影響評估說明書中

防災應變計畫內容，將相關施工及營運期間之應變組

織、醫療及救災通報指揮機制、鄰近警消與環保設施

設備據點、動線之規劃內容補充納入計畫書。 



十七、請申請人依 107 年 3 月 21 日修正發布之非都市土地

開發審議作業規範附件三規定，檢附申請核發許可日

往前起算 1 年內之各級環境敏感地區查詢意見文件。 

十八、第 2 次專案小組會議審查意見一（二）、（三）、二、

四（一）、四（三）、五（四）～（六）、五（八）～

（十）、六（二）1.、六（三）、六（四）、八、九、

十，已依專案小組審查意見辦理並納入計畫書載明，

同意確認。 

 

以上意見請申請人補正，於 3個月內送本部營建署，經查核

無誤後，核發許可。 

 

參、臨時動議：無。 

肆、散會（下午 4 時 30 分）。 



附表 
區域計畫法第15條之2許可開

發條件 
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認結果 

一、於國土利用係屬適當而合

理者。 
一、本部區域計畫委員會審議

本案過程中，就開發必要

性及區位、範圍合理性之

審議重點及申請人補正情

形說明如下： 

(1)定位及營運模式之合理性：

1. 本案就區域發展、內門發展

及基地條件等層面，檢討本

園區具體發展目標及策

略，以「南臺灣山城生態綠

色門戶」為定位，並提出原

生動物棲地積極營造、服務

設施集中規劃等相應的規

劃構想。 

2.  本案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高雄市政府觀光局以105年

5 月 6 日高市觀工字第

10531034100 號函支持本案

開發。 

3. 本案之觀光效益及生態旅

遊資源之串連：本案開發後

將與鄰近現有5處自然生態

據點性質有所區隔且互

補，具串連並強化東高雄旗

美九區生態旅遊資源之效

益，並填補內門宋江陣活動

期間以外之觀光空窗期。 

4 .本案之招商、營運及管理：



本園區將採 BOO 模式，由政

府興建完成後委由民間機

構經營，並設計相關招標、

廠商協調及後續開發營運

控管機制，以確保引進之廠

商不違反本案生態旅遊本

質之發展目標。 

(2)區位及範圍合理性: 

1.本案無法於非都市土地開發

審議作業規範總編第 3 之 1

點各款區位開發之理由，已

取得高雄市政府同意文件。

2. 變更農業及林業用地之妥

適性：本案位於山坡地保育

區林業用地及農牧用地，行

政院農業委員會已原則同

意本案農業及林業用地變

更為非農、林業使用。 

3. 本案基地有最小連接寬度

未達 50 公尺情形，經申請

人補充整體規劃考量、無法

擴大寬度之理由及無影響

安全之虞，經委員討論尚屬

合理。 

4.本案經查除山坡地外無其他

環境敏感地區。 

5.地質環境分析部分，經經濟

部中央地質調查所表示無

意見。 

二、不違反中央、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基於中央法規

1.依據高雄市政府查核結果，

本案不違反地方自治法規所



或地方自治法規所為之土

地利用或環境保護計畫

者。 

為之土地利用或環境保護計

畫。 

2.依據臺灣南部區域計畫(第

一次通盤檢討)觀光遊憩計

畫劃分之生活圈及遊憩資源

類型，本案屬「高雄生活圈」

及「荖濃水系系統」，強調以

溪流、森林及山岳資源、人

文聚落、休閒農業等為主，

本案係以生態旅遊性質為定

位，以「南臺灣山城生態綠

色門戶」為目標，符合上開

政策指導。 

三、對環境保護、自然保育及

災害防止為妥適規劃者。

1.本案屬山坡地，水土保持規

劃書經行政院農業委員會

106 年 5 月 26 日農授水保字

第 1061805663 號函審查核

定。 

2.本案環境影響評估，經高雄

市政府 106年8月21日高市

府環綜字第 10637939200 號

公告本案環境影響評估審查

結果。 

3.本案依審議作業規範規定留

設隔離綠帶或設施、滯洪

池、排水設施等，並訂有防

災計畫，規劃相關避難道

路、救援輸送道路及緊急避

難場所。 

四、與水源供應、鄰近之交通

設施、排水系統、電力、

1.取得用水、電力及剩餘土石

方處理、垃圾廢棄物清運同



電信及垃圾處理等公共設

施及公用設備服務能相互

配合者。 

意文件。 

2.本案經查核無須審查排水計

畫書。 

3.依審議作業規範規定，本案

有 2 條基地聯絡道路，其中

10 公尺主要聯絡道路除基地

內橋樑部分外，其餘應於土

地異動登記前完成開闢。道

路服務水準部分，經計算開

發後周邊道路系統仍有 D 級

服務水準。 

五、取得開發地區土地及建築

物權利證明文件者。 

本案面積 11.4738 公頃，其中

公有土地0.6457公頃屬國有土

地，業經行政院 105 年 12 月 7

日 院 授 財 產 公 字 第

10500366500 號函同意撥用；私

有土地 10.8281 公頃，已取得

相關同意文件，屬台灣糖業股

份有限公司部分，申請人已與

台糖公司簽定租賃契約，其餘

私人所有部分，皆已辦理租用

或取得協議價購同意文件。 

 

 

 

 

 

 

 

 



 

附錄、討論事項第 1 案區域計畫委員會委員與相關單位發言

重點摘要 

◎委員 1 

一、紫竹寺與內門宋江陣之關係為何？ 

二、本案土地權屬之分類，私有地再區分台糖土地及私人所

有之用意為何？ 

三、本案申請人為高雄市政府，基地土地大部分屬紫竹寺土

地，是否會有政府替私人設置園區，導致外界觀感不佳

之情形？ 

◎委員 2 

特殊節慶期間之交通改善措施，除了加開免費接駁車往

來活動會場與旗山轉運站之外，可考量於旗山轉運站附近規

劃停車場，強化旗山轉運站的攔截圈功能。 

◎委員 3 

園區所劃設水鳥棲息區、溫和動物區及原生動物觀察區

等，如果處理不當，在動保議題上易生爭議，請再釐清那些

是既有的，那些是從外引進的，其引進之必要性為何？ 

◎委員 4 

一、申請人提出園區主要聯絡道路闢建工程與園區內部建設

是否可以同時進行之訴求，但是道路未完成前，施工期

間車輛如何進出基地？ 

二、基地現況屬於十分自然之環境，如要再引進動物值得商

榷。請申請人再說明本案是否有從壽山動物園引進動物

之計畫及鳥園等人工設施物之規劃？ 

◎委員 5 



一、本案有基地最小連結寬度未達 50 公尺之情形，請申請

人說明如何處理？ 

二、計畫書第 2-33 頁提及基地非屬崩塌及地滑地質敏感區，

第 2-35 頁卻又云有位於公告山崩地滑地質敏感區，前

後矛盾，請釐清，又是否位於土石流潛勢地區？過去是

否發生過土石流？又計畫書載明未屬順向坡，為何基地

內有設置擋土牆？又本案之防災規劃，缺少具體之避難

場所、臨時集合場所之位置、輸送動線、擬送往之醫院

等內容，請予補充。 

◎委員 6 

本案之溫和動物區劃設於北區，保育中心則劃設於南區

且面積不大，保育中心的功能及定位為何？與動物區之關聯

為何？會不會距離動物棲息區太遠？ 

◎委員 7 

有關山崩地滑地質敏感區之因應對策，不應只有範圍內

土地維持原始地形地貌不予開發，還必須考量山崩地滑發生

時會不會影響周遭園區建築物及設施，所以除了基地不可與

敏感區範圍重疊外，相關建築物及設施還必須留有退縮距離，

請申請人補充說明是否已納入考量。 

◎委員 8 

一、本署前針對本案將引進外來種之烏龜、蜥蜴及埃及聖䴉

等之合理性提出疑義，經申請人表示，這些物種會獨立

飼養在熱帶雨林並與其他物種隔離，請問是否確實如此

規劃，又有關埃及聖䴉已在臺灣造成生態危害，本案又

擬引進之，是否與生態旅遊及環境教育之定位有違？ 

二、本案是否有針對園區之引進遊客數進行評估？ 



三、本案基地與馬頭山廢棄物掩埋場之相關位置為何？又是

否有針對在地居民就本案之支持程度進行問卷調查？ 

四、本案之定位已由動物園之遷建園區調整為生態旅遊，則

當初審查通過之環評報告書會不會與目前實際計畫內

容有所差距？ 

◎高雄市政府（申請人） 

一、有關內門紫竹寺與宋江陣之關係：紫竹寺是內門地區最

古老寺廟，約有 300 多年歷史，宋江陣即是由此發跡，

該寺亦是現時宋江陣合作之 3 座寺廟中最核心之一座。 

二、本案目前針對私有土地採租用方式，倘本案獲准許可，

在個別私人土地將採價購，紫竹寺部分將採設定地上權

方式辦理，在劃分上確實都是私人土地，故在圖示上皆

以黃色表示。 

三、本案選址時有針對許多不同基地進行評比，考量到本案

用地取得較容易，且未來可納入毗鄰台糖土地擴大發展，

故選擇目前之位址。 

四、本府原即係以旗山轉運站為接駁點，於轉運站多設停車

格，將私人運具引導至此後再以大眾運輸工具接駁進入

園區。 

五、本案係擬希望透過引進動物並營造出適合其棲息之環境，

達到塑造亮點及生態教育之目的，至於引進物種如埃及

聖䴉等如有爭議，後續會再調整，熱帶雨林區的部分則

會有簡易設施進行隔離。 

六、本案將開闢之聯絡道路係位於基地北側，完成後將可直

接由園區連結台 3 省道，計畫書第 3-48 頁亦有載明施



工期間車輛之進出動線。至於鳥園的規劃，經前 2 次專

案小組會議討論，已依委員建議予以刪除，並改為原生

動物區，且無加蓋人為設施。 

七、有關園區中部最小連接寬度未達 50 公尺部分，本欲朝

納入毗鄰台糖土地以補足寬度之方式辦理，惟與台糖公

司之協商有困難，故擬依審議作業規範總編第 14 點但

書規定，提出情況特殊且符合整體規劃開發，並無影響

安全之虞之說明，提請區委會討論同意。 

八、園區南側之保育中心係定位為受傷動物之醫療中心，其

量體並不大。 

九、馬頭山廢棄物掩埋場位於本基地南方約 1.8 公里處，目

前該案之環評尚在本府環保局審議中，至於本案之已辦

理環評說明會，當地居民皆鼓掌通過，同時本案提送環

評審查時，已經刪除動物園遷建計畫之內容，改為符合

目前版本之生態旅遊性質。 

十、本案經函詢有關機關，並無位於土石流之潛勢溪流地區，

亦非屬山崩地滑地質敏感區，將再修正計畫書中誤植部

分。 

十一、有關本案防災應變計畫，園區鄰近小學及寺廟，相關

措施於本案環說書審查時已有詳細說明，將遵照委員

意見，將相關避難場所、動線等更具體內容節錄納入

計畫書。 

十二、有關園區引進遊客人數，經估算本案 1 年將引進遊客

人數約 15 萬人。 

 


